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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曾經反覆的提到法律和制度，以及其相關的交易成本。法律與制度的設計是

在提供對損人利己行為的適當抑止，以減少社會的爭亂。儘管如此，法律的執行必

須付出資源成本。當資源用在維持法律秩序時，它就不能用在生產可供直接消費的

物品或服務。此外，即使付出了法律執行的成本，社會上損人利己行為也並不會銷

聲匿跡。執行的成本是隨效果的增高而遞增的。換句話說，我國傳統儒家所盼望的

「刑期無刑」只不過是個理想；真實的世界裡，永遠存在著或多或少的損人利己行

為。 

  法律制度的分析與建議是建立在「性惡」或「自為」的人利益動機上的。由於

它必然牽涉懲罰或制裁，它在中國歷史裡的評價並非崇高的，熟讀中國思想史的人

都知道儒家所標榜的是「德主刑輔」的政治運作；道德是主要的，而刑罰只是輔助

性的。「主要的」與「輔助的」都是模糊的形容詞。當刑罰偏重而爭亂不止時，總

是會讓人懷疑刑罰並不足以禁犯。中國歷史裡屢屢出現此種情形下的懷疑論調與回

應的辯論，道德與刑罰就成為這兩路人馬的辯論重心。在本書最後的結語裡，我們

嘗試將「自律」與「刑律」做一番經濟意義上的對照，以彰顯出不可偏的理由。 

  主張「性善」的孟子以為擴充「仁義禮智」四端以後，人就不必再汲汲營營的

爭利；公義的社會是必然的結果。《大學》與《中庸》強調誠意、正心、修身、齊

家、治國、平天下的道理。這是「內聖」之學。內聖之學所要求的是每個人從內部

本身做起以至於天下太平。因此，它完全是以個人行為的端正為出發點來討論社會

秩序的。到了宋明兩朝前有二程與朱熹來承襲與光大內聖之學，後有陸九淵與王陽

明的心學，將修身之學更進一步的推到唯心的哲學領域。不幸的，在此抽象的成就

下，它與人間社會的距離擴大了。修身的目的逐漸脫離其為中堅的意義，而轉成為

少數人成聖的必要條件。如果理學與心學家可稱為聖人，則宋明兩代的聖人是很多

的。但是，一般人卻仍舊是一般人。他們從物質生活得到的效用遠勝於聖人名舉所

帶來的效用。 

  相反地，以「性惡」為主張的荀子並不要求人人修成內聖的功夫而成為聖人，

他以「自為」來描述人的行為動機，並以「性惡」來描述缺乏禮儀法度下的爭亂。

除此外，他更進一步的觀察到人有君子、塗人、與小人的區別。君子與小人的行為

都不會因為環境變化而改變；他們的差別在於前者行不損人之善，而後者只行損人

利己的不善。塗人的行為卻會因環境而有所不同；他會學習，會因社會風俗習慣或

法律制裁而改變行為。因此，荀子主張教化，也主張禮法。前者的目的在調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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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後者在限制造成爭亂的行為。他說：「以善至者待之以禮，以不善至者待之以

刑。」自漢以後，各朝代裡的變法圖強理論基礎卻脫不了荀子所主張的禮與法。 

  這些從行為方面來採取法律典章制度的「外王」學者不僅包括儒家，也包括了

法家系者。外王之學的具體成就在於中國的行政與司法體系的建立。僅管中國古代

是帝王政治，但行政與司法，甚至官吏的選舉並非完全掌握在帝王一人手裡。從這

個角度來看，中國所缺少的是立法的制度。因此，外王之學可以說已經為現代三權

分立的政治制度完成了兩權的建立。 

  其次，我們談談自律。自律是以自我要求方式去服從社會中約定成俗的規律。

譬如說偷竊行為。在法律的制裁威脅下，一般人在經過理性計算後，便不會冒著被

關上十年牢獄的成本去偷百貨公司架上的物品。但在一些特殊狀況下，如：突發的

地震或斷電使百貨公司一片混亂時，我們是否會一時興起偷竊之心？孔子以「慎

獨」來闡釋自律：在沒人監督也沒有威脅下，我們是否仍會堅守約定成俗的規律？

在三更半夜馬路無人時，我們是否看到紅燈停車？ 

  宗教結社是最顯著的自律團體，不論是基督教、天主教、回教、道教、佛教，

都有不少的自律條目，如禁食酒肉、定時祈禱、禁慾戒色等。這些自律條目一方面

是幫助教徒達到聖潔境地，另一方面也在建立整個宗教團體的聖潔形像。雖然他們

常通過共同生活或外觀上的特殊裝扮與衣著來輔助教徒自律約束的能力，但來自教

徒彼此之間的互相信任，仍是維持宗教聖潔的基本力量。 

  稍早，我們曾經介紹孔子「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行為原則可以有效的使人

脫離囚犯的困境。但是，這個結果是建立在人人自律的條件上的。如果人能夠像宗

教的律條一般自訂律條約束行為，則某種程度的結社是可以成功的。或許妖豔與輕

浮的男女可以被排出結社的範圍外，而提升了結社內成員婚姻、家庭的穩定關係。

其他禮貌、禮節的遵守也可有此功能。換言之，自律的約束就是禮。當守禮或自律

的人增多或團體變大時，他們的利益是自己可以享受的。同時，由於不自律的人減

少，法律執行的成本因而降低，並使自律者所分攤的成本或稅金也降低。 

  然而，不自律的人的利益也隨著自律的人數之增加而增大。故，即使禮法並

行，社會仍並非完美的。禮與法各有其成本，且增加禮時可以在一定範圍內減少法

的執行成本，反之亦然。換句話說，禮與法的選擇在理論上可以使其各別在邊際上

對總成本的貢獻相當。從這個經濟意義上而言，禮與法或自律與刑律是相輔相成

的。 

  如果禮與法的執行都具有規模報酬遞增的特性，則社會大家一起合力生產禮與

法的執行是有利的。國民義務教育裡除了知識傳授外，也包括了基本的公民與道德

的訓練。然而，這些訓練有時成了形式。自律或法的訓練可以由共同行動中訓練，

如對兒童上下學的交通秩序中訓練，讓孩童互相都看到別人是否認真遵行。相似



116  &  
 

的，這些自律活動也沒有特殊的理由不能在成人身上應用。許多成年人會自動加入

打坐、禪七、或其他宗教的自律聚會。如何擴大禮的參與以使其利益落實，就顯得

其與法律一樣的重要了。 

  總之，傳統的中國自律修養即使在現代也是具有積極意義的。中國歷史裡雖然

曾經將「禮、德」與「法、刑」做了不恰當的分離與對立，它們仍不失為寶貴的文

化資產與先人經驗。我們應該致力於新的禮法互補制度的研究與制訂，而非在「自

由、民主、法治」的口號聲中迷失了方向。西方的自由、民主中的缺點莫過於性解

放的不自律。不自律的結果與沒有刑律的結果是相似的社會紛亂。我們沒有必要追

求造成爭亂的無限制自由。殷鑑不遠，我們要的是適當的度量分界。這個分界，在

事前是禮、自律；在事後是法、刑律。在這樣的分界下，我們可以依荀子「以善至

者待之以禮；以不善至者待之以刑」，也可以依孔子「以直報怨」的想法來提升我

們的社會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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